
国联安鑫稳 3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清算报告

基金管理人：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送出日：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二日



§1 重要提示

国联安鑫稳 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准予国联安鑫稳 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972号文）注册，由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规则和《国联安鑫稳 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或“基金合同”）发售，基金合同于 2021年 6月

22 日生效。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基金，存续期限为不定期。首次设立募集规模为

653,020,134.86份基金份额。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

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并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 2026年 3月 30日表决通

过了《关于终止国联安鑫稳 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自 2026年 3月 31日起，本基金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于 2026年

3月 31日成立。本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由基金管理人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

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市通力律

师事务所组成。其中，基金管理人的授权代表为仲晓峰、丁瑶希；基金托管人的授权代表为

陈妍、方天进；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国注册会计师为费泽旭、骆文慧；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为陆奇、狄家璐。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国联安鑫稳 3 个月持有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081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 年 6 月 22 日

基金最后运作日（2026年 3
月 30日）基金份额总额

50,071,074.27 份

投资目标 在控制风险与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基础上，力争长期内实现超越业

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

投资策略 本基金是混合型基金，根据宏观经济发展趋势、政策面因素、金

融市场的利率变动和市场情绪，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对

股票、债券和现金类资产的预期收益风险及相对投资价值进行评

估，确定基金资产在股票、债券及现金类资产等资产类别的分配



比例。在有效控制投资风险及回撤风险的前提下，形成大类资产

的配置方案。

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300指数收益率×15%+恒生指数收益率×5%+中证全债指数收

益率×80%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通常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水平

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型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本基金将投

资港股通标的股票，需承担港股市场股价波动较大的风险、汇率

风险、港股通机制下交易日不连贯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及境外市场

的风险等风险。

基金管理人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基金运作情况概述

国联安鑫稳 3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经中国证监会《关于准予国联安鑫稳 3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972号文）注册，由国联安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规则和《基金合同》发

售，基金合同于 2021年 6月 22日生效。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基金，存续期限为不定期。

首次设立募集规模为 653,020,134.86份基金份额。2021年 6月 22日至 2026年 3月 30日期

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正常运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并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 2026年 3月 30日表决通

过了《关于终止国联安鑫稳 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自 2026年 3月 31日起，本基金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4 财务报表

4.1 资产负债表

会计主体：国联安鑫稳 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26年 3月 30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 负债:

货币资金 7,988,558.29 短期借款

结算备付金 234,830.41 交易性金融负债

存出保证金 4,653.03 衍生金融负债

交易性金融资产 30,397,109.59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其中：股票投资 应付清算款



债券投资 30,397,109.59 应付赎回款 53,776.82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应付管理人报酬 46,031.88

基金投资 应付托管费 9,206.38

贵金属投资 应付销售服务费 1,360.67

其他投资 应付投资顾问费

衍生金融资产 应交税费 864.49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5,600,776.76 应付利润

应收清算款 递延所得税负债

应收股利 其他负债 42,615.64

应收申购款 负债合计 153,855.88

递延所得税资产 净资产：

其他资产 实收基金 50,071,074.27

其他综合收益

未分配利润 4,000,997.93

净资产合计 54,072,072.20

资产合计: 54,225,928.08 负债与净资产总计： 54,225,928.08

注：本报告期的基金财务会计报告经审计，注册会计师签字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5 基金财产分配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于 2026年 3月 31日进入清算期。

本基金的清算财务报表是在非持续经营的前提下参考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

本准则》以及其后颁布及修订的具体会计准则、解释以及《资产管理产品相关会计处理规定》

和其他相关规定编制的。自本基金最后运作日起，资产负债按清算价格计价。由于报告性质

所致，本清算财务报表并无比较期间的相关数据列示。

自 2026年 3月 31日至 2026年 4月 15日止的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

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5.1资产处置情况

5.1.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货币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7,988,558.29元，其中本金为人民币

7,988,454.39元，应计利息为人民币 103.90元。

清算期间货币资金净流入为人民币 46,271,466.28元，清算期间货币资金净流出为人民

币 154,077.75元，清算期间计提货币资金利息为人民币 7,578.26元。于清算结束日货币资金

余额为人民币 54,113,525.08元，其中本金为人民币 54,105,842.92元，应计利息为人民币

7,682.16元。

5.1.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余额为人民币 234,830.41元，其中存放于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结算备付金余额为人民币 234,807.61元，应计结算备付金利息为人



民币 22.80元。

清算期间结算备付金净流出为人民币 38,169.53元，清算期间计提结算备付金利息为人

民币 33.89元。于清算结束日结算备付金余额为人民币 196,694.77元，其中存放于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结算备付金余额为人民币 196,638.08元，应计结算备付金利息为人

民币 56.69元。

5.1.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余额为人民币 4,653.03元，其中本金为人民币

4,652.53元，应计利息为人民币 0.50元。

清算期间存出保证金净流出为人民币 4,652.53元，清算期间计提存出保证金利息为人

民币 0.10元。于清算结束日存出保证金余额为人民币 0.60元，其中本金为人民币 0元，应

计利息为人民币 0.60元。

5.1.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债券投资余额为人民币 30,397,109.59元，所有债券投资于清算

期间处置变现，于清算结束日债券投资余额为人民币 0.00元。

5.1.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投资余额为人民币 15,600,776.76元，所有买

入返售金融资产投资于清算期间处置变现，于清算结束日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投资余额为人民

币 0.00元。

5.2负债清偿情况

5.2.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 46,031.88元，清算期间已支付，于清

算结束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余额为 0.00元。

5.2.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 9,206.38元，清算期间已支付，于清算结

束日应付托管费余额为 0.00元。

5.2.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销售服务费为人民币 1,360.67元，清算期间已支付，于清

算结束日应付销售服务费余额为 0.00元。

5.2.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税费余额为人民币 864.49元，清算期间已支付，于清算结

束日应付税费余额为 0.00元。

5.2.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 42,615.64元，其中应付交易费用为人民币

3,315.64元，清算期间已支付，于清算结束日应付交易费用余额为人民币 0.00元。

最后运作日预提费用为人民币 39,300.00元，其中预提审计费为人民币 30,000.00元，清

算期间已支付，于清算结束日预提审计费余额为 0.00元；其中预提账户维护费为人民币

9,300.00元，清算期间已支付，于清算结束日应付预提账户维护费余额为人民币 0.00元。



5.2.6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为人民币 53,776.82元，清算期间已支付，于清算结

束日应付赎回款余额为人民币 0.00元。

5.3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6年 3月 31日(基金清算起始日)至 2026
年 4 月 15 日(基金清算结束日)止期间

一、资产处置损益 8,343.77
1.利息收入 8,491.72
其中：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7,578.26

结算备付金利息收入 33.89
保证金利息收入 0.1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利息收入 879.47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601.32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
债券投资收益 601.32
股利收益 -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749.27
4.其他收入（损失以“-”号填列） -
二、清算费用 3.16
1.其他费用 -
2.税金及附加 3.16
三、清算净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8,340.61

5.4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2026年3月30日基金净资产 54,072,072.20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8,340.61
加：因清算期间确认的交易份额产生的净值变动 -192.36
二、2026年4月15日基金净资产 54,080,220.45

注：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总额为 50,071,074.27份，于清算期间确认的赎回申请份额

为 181.10份，转出申请份额为 0.00份，申购申请份额为 0.00份,转入申请份额为 0.00份。

截至清算结束日基金份额总额为 50,070,893.17份。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截止至清算结束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 54,080,220.45元，

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

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

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本基金清算费用包括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律师费、资金汇划费

等由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担。



2026 年 4 月 15 日至清算划款日前一日的银行存款、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产生的利

息亦属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加快清盘速度，基金管理人已先

行垫付尚未收回的最低结算备付金及其应计利息、存出保证金及其应计利息和应计银行存款

利息供清盘分配使用，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自清算划款日至销户日孳生的利息归基金管理人

所有。

5.5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6 备查文件

6.1备查文件目录

1、国联安鑫稳 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审计报告

2、关于《国联安鑫稳 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

6.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6.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国联安鑫稳 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26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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